
关于开展2014-2015学年秋季学期网上“学生评教”工作的通知
教务处〔14秋〕第（15）号

一、具体要求

1.学生评教是评价教师教学效果的一项重要依据，并与教师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，每位同学都应本着客观、公正、严肃、认真的态度，由本人对授课教师的教学情况做出全面评价，不得由他人代评。应正确对待老师平常对同学们的严格要求。“严师出高徒”，严谨治学既是教师教育育人的要求，更是对学生的真正关心和爱护。

2.学生评教能够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，学生是教学质量直接和最终的受益者，每位同学应认真对待评教活动，珍惜这份权利、履行好这项义务。
3. 评教信息属保密资料，由评教系统对学生评教的数据进行统计、分析（数据处理时去掉前5%、后5%、然后取平均值），统计结果将于下学期第三周（补考结束后）公布。被评任课教师只能看到最终的评教结果，无法查阅参评学生的信息，不会对同学们产生任何影响。
二、参评范围
全校本科生（爱恩学院本科生除外）
三、评教时限
2014年11月17日至2014年12月26日
四、评教地点
学生在指定时间内自行上网进行评教

五、网上评教步骤
学生评教步骤：校园网主页—海大综合服务平台登录—教务系统—教学评估。
具体操作页面如下：
在校园网主页登录“海大综合服务平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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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点击左侧应用系统下的“教务系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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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，会出现学生本人URP综合教务系统页面（见下图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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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击“教学评估”，出现本学期授课教师的评价界面（见下图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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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对当学期所修读课程的任课教师进行评价（学生评教问卷主要包括理论课、实验课、体育课三种）。具体方法为：点击右边“操作”按钮，进入对该教师评价的具体问卷（见下图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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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各题项进行逐一选择，主观评价必填，评价完毕之后，点击“提交”按钮。提交之后，已经评估的就变为可以查看的按钮，且在是否已评估下面该课程显示“是”，未评估的课程仍然显示“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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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，逐个完成对所有授课教师的评价后，此学生本学期评教工作完毕，退出该系统。







